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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罗欣乐康制药有限公司中药产业基地工程建设项目（一期）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山东罗欣乐康制药有限公司中药产业基地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纳

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编制了环境

保护篇章，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项目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总概算

700万元。

1.2 施工简况

山东罗欣乐康制药有限公司中药产业基地工程建设项目（一期）将环境保护

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本项目一期工程于 2018年 04月开工建设，2019年 07月

竣工，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实际投资 1201万元，委托北京方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圣悦环保设备有限公司、青岛捷怡纳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废气、废水环

保设备的安装、调试。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是得到了保证。项目运行

过程中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

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表 1 本项目验收过程简况

竣工时间 2020年 07月
验收工作启

动时间
2020年 09月

验收监测方式 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

委托其他机构

名称

山东君成环境检测有

限公司

资质认定证

书编号
161512340480

委托合同 已签署 关键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

等法律法规，进行本项目验收监测

监测报告完成

时间
2020年 10月

提出验收意

见的方式
书面文件

提出验收意见

的时间
2020年 10月 17日

验收意见结

论
同意通过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项目立项及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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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公司成立了环保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公司环境保护管理相关工作。公司制定

了环保管理制度，规定了环保管理人员的主要工作职责以及有关奖惩措施。

本项目环保规章制度及主要内容：

 建立操作规程，做好运行记录；

 定期对全公司职工进行环保知识和法律的宣传教育，提高全公司职工的

环境意识和人员素质；

 杜绝“带病”运行，确保设备完好；

 环保设施发生故障不能运行，立即汇报，并记录环保设施故障、抢修措

施、修复日期等。

 公司环保负责人将按规定对环保设施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及时通报公司，

并将监测结果记录存档，每年填好环境保护设施档案。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进行奖励或处罚：

 违规操作者；

 有意造成设施不能正常使用，使排污严重超标的；

 严格遵守本制度，成绩突出的生产单位或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根据本项目环评报告书第五章环境风险评价，本项目为中药生产项目，生产

过程涉及的物质风险源主要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一定量的乙醇，属易燃、易爆物

质。项目产品及中间产品无毒无害。

本项目原辅材料中涉及到的危险源主要是乙醇罐区和生产区。但由于各类原

辅材料用量较小，不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但如果泄露会导致火灾爆炸事

故，因此风险类型为乙醇泄露遇明火发生的火灾爆炸事故。

风险防范措施检查：

1、选址、总体布局防范措施

①项目选址位于沂水县滨河项目区东二环路以西、腾飞东路以北，根据环评

报告中第四章大气环境影响分析，项目建成后卫生防护距离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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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事故状态下，工程排放的废气对周围大气环境造成污染，对周围人群健

康造成危害，在发生事故时，应及时组织人员转移，以减少对人群的伤害。

③总图布置严格执行国家有关部门现行的涉及规范、规定及标准。各生产装

置之间严格按防火防爆间距布置，厂房及建筑物按规定等级设计，高温明火的设

备尽可能远离散发可燃气体的场所。

根据车间（工序）生产过程中火灾、爆炸危险等级及毒物危害程度分级进行

分类、分区布置。合理划分管理区、工艺生产区、辅助生产区及储运设施区，各

区按其危害程度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进行管理。合理组织人流和货流，结合

交通、消防的需要，装置区周围设置环形消防通道，以满足工艺流程、场内外运

输、检修及生产管理的要求。

2、生产装置区及储运风险防范措施

①在建构筑物的单体设计中，严格按照要求的耐火等级、防爆等级，在结构

形式上，材料选用上满足防火、防爆要求。各装置均设置应急事故照明和消防设

施等。

②电气和仪表专业设计按照《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执行，

设计中还将能产生电火花的设备放在远离现场的配电室内，并采取密闭电器。对

于辅料仓库，按爆炸危险场所类别、等级、范围选择电气设备，设计良好接地系

统，保证电机和电缆不出现危险的接触电压，对于仪表灯具、按钮、保护装置全

部选用密闭型。

③电气设计中防雷、防静电按防雷防静电规范要求，对使用易燃易爆介质的

工艺设备及管道均作防静电接地处理。对于高大建构筑物均采用避雷针和避雷带

相结合的避雷方式，并设置防感应雷装置。同时设有良好的接地系统，并连成接

地网。

④加强液态物料储存设备的巡查管理，及时发现泄露情况便于及时处理。

⑤自控设计中对重要参数设置了越限报警系统，调节系统在紧急状态下均可

手动操作，对处于爆炸区域的操作室设正压通风。

⑥在易燃易爆车间和生产岗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及消防工具，如干粉灭火

器等，对这些器材配备专人保管，定期检查，以备事故时急用。

⑦生产现场设置事故照明、安全疏散指示标志；转移设备外露移动部分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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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罩加以保护。

⑧对高温或低温设备的管线进行保温，并合理配置管道接头，以防物料喷出

而造成烫伤或冻伤。

⑨装置区内有发生坠落危险的操作岗位按规定设置便于操作、巡检和维修的

扶梯、平台和围栏等附属设施。

⑩消防栓系统设室外环状管网，与一次水管道合用，管网上室外地上式消火

栓，其间距约 100m。消火栓保护半径为 110m，管网内压力 0.3MPa。

○11根据各建筑物的使用性质，均按规定配制足量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泡沫

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推车式泡沫灭火器等。

○12各车间内加强通风、防止有毒物质浓度过高引起中毒。

○13对运转设备机泵、阀门、管道材质的选型选用先进、可靠的产品。同时，

应加强生产过程中设备与管道系统的管理和维修，使生产系统处于密闭化，严禁

跑冒滴漏现象的发生，对压力窗口的设计制造严格遵守相关规范、规定执行，通

过以上措施，使各有害介质操作岗位介质浓度均控制在国家要求的运行浓度内。

○14消防器材按安全规定放置。消防器材放置在明显和便于取用的地点，周围

不准对方物品及杂物。消防器材有专人管理、负责、检查、修整、保养、更换和

添置，保证完好存放。定期更换泡沫消防站的泡沫液。泡沫泵要按时维修，每月

点试一次。

○15操作人员不得穿戴易产生静电的工作服，不得使用易产生火花的工具，禁

止与罐区工作无关的人员进入。

○16日常加强生产设备的维护和管理。

3、事故废水导排系统和三级防控体系

①事故废水导排系统

项目建立了事故废水导排系统，生产装置区设置围堰及导流沟；储罐区设有

导流沟和围堰；建设了事故水池，雨污管道配置相应切换阀门，事故废水由集水

沟收集经导排进入应急事故池再进入园区污水管网。

②三级防控体系

项目厂区建立了三级应急防控体系：①一级防控：生产装置区设置了围堰，

储罐区设置了 1.2m高围堰；②二级防控：建设了事故水池，有效容积 1036.8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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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事故产生的事故废水及初期雨水；③三级防控：项目厂区污水及雨水总排放

口设置切断装置，防止事故情况下污染物经雨水及污水排放管道进入地表水水

体。

（3）环境监测计划

2020年 09月 18日~09月 20日，委托山东君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

前处理车间、固态制剂车间废气中颗粒物，提取车间外排废气中 VOCs（以非甲

烷总烃计），污水处理站外排废气中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污水站外排废水中

pH、COD、BOD5、氨氮、SS、全盐量、总砷、总汞；涉重废水车间排放口废水

中总砷、总汞；厂界噪声、颗粒物、VOCs、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等指标进行

了检测。

监测结果显示，本项目有组织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 1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要求以及《制药工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7823-2019）表 1标准要求，排放速率满足《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要求；有组织 VOCs排放浓度

和排放速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 部分：有机化工行业》

（DB37/2801.6-2018）表 1中 II时段标准要求以及《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7823-2019）表 1标准要求；污水站外排废气中氨、硫化氢、臭气浓度

排放满足《有机化工企业污水处理厂（站）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3161-2018）中表 1 标准要求以及《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7823-2019）表 1标准要求；污水站外排废水中 pH、COD、BOD5、氨氮、

SS、全盐量、总砷、总汞排放浓度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31962-2015）表 1中 B等级标准要求以及临沂润达水务有限公司污水处

理厂进水水质标准要求；涉重车间废水排放口外排废水中总砷、总汞排放浓度满

足《中药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6-2008）表 2中总砷和总汞的

限值要求；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标准要求，厂界无组织 VOCs浓度满足《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 3厂界监控点浓度

限值要求，厂界无组织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满足《有机化工企业污水处理厂（站）

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3161-2018）中表 2厂界监控点浓



6

度限值要求；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类功能区标准要求。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和淘汰落后产能。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环评中确定前处理车间、制剂车间和乙醇储罐区卫生防护距离均为

50m，提取车间和污水处理站卫生防护距离均为 100m，目前卫生防护距离范围

内未建设有学校、医院、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目标，项目距离最近的敏感目标为厂

区西侧 180m的东于家旺村，满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3 整改工作情况

根据 2020年 10月 17日的验收意见，各项整改工作落实情况如下。
表 2 本项目整改工作落实情况

验收意见及建议 落实情况 备注

建立、完善环保责任制，确保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运

转正常，污染物达标排放；
已落实 ——

外排废气中污染物排放参照执行《制药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GB37823-2019）标准限值要求；

本项目外排废气中污染物排放浓

度均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37823-2019）标准限

值要求。

——

加强环保设施运行记录管理及规章制度建设。 已落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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